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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中毒案件之調查處理 

    食品中毒案件之發生，往往直接對於民眾之健康、金錢造成相當損失，也

須付出極大之社會成本，故食品中毒之防制工作均為世界各國所重視。而為了

維護民眾健康及預防類似中毒情形之發生，衛生單位對於案件之調查與處理，

必須把握時效，在最短的時間內，動員人力，除追蹤病患狀況，必要時協助醫

療相關事宜外，並迅速掌握最完整的資訊，切實的研判分析、採樣送驗，找出

真正的致病原因，以避免案情擴大，並據以擬定對策，加強防治，預防類似案

件發生。 

    目前各級衛生機關都以任務編組方式設有「食因性疾病案件調查防治小

組」，以處理食品中毒案件，其成員包括第一課（防疫）、第二課（營業衛生）、

第六課（檢驗）、第七課（食品衛生）之人員，以局長或技正擔任負責人，統

籌指揮協調該小組之運作。 

    地方衛生機關獲知疑似案件發生後，首先依食品中毒定義加以判斷是否可

能是食品中毒案件。依美國疾病防治中心採用之食品中毒定義：二人或二人以

上攝食相同的食品而發生相似的症狀，並且自可疑的食餘檢體及患者糞便、嘔

吐物、血液等人體檢體，或者其它有關環境檢體（如空氣、水、土壤等）中分

離出相同類型（如血清型、噬菌體型別）的病因物質，則稱為一件”食品中毒”，

但如因攝食肉毒桿菌毒素或急性化學性中毒時，雖只有一人，也可視為一件”

食品中毒”。食品中毒依致病原因分類，可分為細菌性食品中毒、天然毒素食

品中毒、化學性食品中毒等。另美國將患者感染病毒及寄生蟲案件亦歸類為食

品中毒，該類案件在我國則屬於防疫業務，管理系統有所不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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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調查工作係依據衛生署訂定之「食品中毒案件處理要點」及「食品中毒案

件調查之行政處理原則」，儘速派員（必要時，協調有關人員同時分別辦理）

赴現場調查。一般分為四部份工作： 

一、查訪病患、病患家屬、同時會餐人員及診治之醫師以瞭解案情：追查可疑

食品攝食時間、地點、內容及來源，患者發病人數、時間、地點、症狀、

潛伏期（中位數）及康復時間。若爆發大型食品中毒案件，發病人數較多，

則進一步瞭解醫院病床夠不夠、醫療資源夠不夠，是否需要衛生單位協助

協調與支援。 

二、採取相關食品、患者、廚房工作人員及環境檢體送驗：所採之食餘檢體、

同批食品、相關生鮮原料、水或環境（刀具、砧板、器具、排水溝、養殖

水槽等檢體，除台北市及高雄市送其衛生局檢驗室檢驗外，其他地區分送

藥檢局及其中、南、東部檢驗站檢驗。患者部份依症狀不同，採集其糞便、

肛門拭子、嘔吐物、血液或尿液等檢體，而調理涉嫌食品的廚工，採集其

糞便、肛門、咽喉、鼻腔、傷口拭子或血液等檢體，以上人體檢體依地區

分送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及其中、南、東部檢驗站檢驗。採檢方式係依

衛生署所編「食品中毒採樣操作手冊」及衛生署預研所所編「防疫檢體採

檢手冊」，儘量採集足夠數量的檢體（例如患者檢體數量儘量勿少於發病

人數五分之一），並避免操作或保存不當造成污染，以最快的速度送往檢

驗單位。 

一般在檢體之採集與運送最常發生的缺失有以下幾點： 

1 .採檢之前，因匆忙而未充分準備妥適的培養基及報表。 

2 .未把握時機採集有效檢體。 

3 .採樣時未以無菌操作採樣。 

4 .檢體樣本數及檢體量未切合需要。 

5 .檢體包裝不當，易因運送衝撞而破裂，造成污染。 

6 .檢體保存溫度不當。 

7 .採檢後未儘快送到實驗室檢驗。 

8 .送驗檢體前未先通知檢驗單位及未傳真「食品中毒調查簡速報告單」提供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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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病原因之相關資訊。 

9 .醫院、診所直接送驗檢體而未知會轄區衛生單位。 

三、進行供應食品場所之稽查輔導，主要項目如下： 

1 .調查食品原料來源、是否新鮮、有無外購成品或半成品，貯存時問溫度

是否適當，當天甚至前幾天食品供應之狀況。 

2 .食品前處理，如解凍、醃漬過程是否過久，導致過敏物質或微生物衍生，

烹調方式是否可充分加熱煮熟，是否有誤用添加物情形，使用之刀具、

器皿是否衛生、有無交互污染可能。 

3 .瞭解業者接訂單情形及整個製作流程，是否有人手不足導致雜亂無章、

手忙腳亂情形發生。 

4 .成品貯存與運送溫度時問是否會滋生病菌，過程中是否會遭受污染。 

5 .飲用水及烹調用水是否符合衛生標準。 

6 .製作設備、環境是否符合衛生，廢棄物是否加蓋並每天清理。現場有無

豢養動物或病媒蹤跡。 

7 .廁所是否有充足之洗手設備。 

8 .從事調理人員健康及衛生情形。 

    針對食品業者之管理，衛生署訂定「食品業者製造、調配、加工、

販賣、貯存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場所及設施衛生標準」，台灣省、台北

市、高雄市則分別訂定「公共飲食場所衛生管理辦法」，衛生人員稽查

時可依據前述標準加以查核。 

    如果食品中毒案件供應涉嫌食品之場所為食品業者，如食品工廠、

營業場所、外燴等，則衛生局依現場稽查結果及違規情節嚴重程度，可

施以食品衛生教育、輔導改善、限期改善、全面消毒、暫停製造或回收

產品等相關處分，如為民眾、機關、學校自行調理食品不當引發之案件，

衛生局亦應加強其飲食安全之觀念。 

    調理人員若檢出為病原菌之帶原者，必須立即停止與食品接觸之工

作，並前往醫院診治，衛生局人員同時應採檢追蹤直到其康復為止。 

四、採取適當應急措施：如發生之案情需要提醒消費大眾注意，應適時發布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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聞；或食品中毒案件係因農畜水產品等生鮮原料引起，因該原料管理係為農政

單位所主管，因此須進一步通知當地農業主管機關作適當之處理，才能有效遏

止該類中毒案件發生。 

    發生較重大之食品中毒案件時，如有必要，衛生局可向衛生署預防醫學研

究所流行病學訓練班申請協助，以提昇調查之準確性。另外衛生局如查得患

者、涉嫌場所、食品來源或調理人員位於其他縣市，應儘速聯絡（電話、傳真）

相關衛生局，並提供其相關資料，彼此配合調查處理，以免延誤辦案時效。 

    衛生局在初步調查處理後，應儘速以「食品中毒事件簡速報告單」向上級

單位報告案情。至案件調查完成後，衛生局應依檢驗結果、流行病學調查結果

及其他相關調查資料研判，如確定因食品業者引起食品中毒案件，則依食品衛

生管理法規定，進一步將案件移送司法機關處辦。因食品中毒案件之處理較為

繁瑣，業務相關承辦人員，平日除應熟悉處理程序與作業方式，同時加強充實

相關之知識，留意國內外食品中毒案件之情況與趨勢，以提昇調查及稽查能

力。有鑑於此，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及臺灣省政府衛生處每年辦理食品中毒

調查處理實務訓練班，加強人員之訓練，且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並將訓練班

之講義編印成冊，寄發到衛生所，以提供未受訓者之參考。衛生署食品衛生處

每年亦均定期召開「食品中毒防制治工作會報」，召集相關衛生單位人員討論

食品中毒案件之處理，並有專題演講提供與會人員最新的資訊；另外每年亦會

將一年中發生之食品中毒案件加以統計分析，將統計資料輔以案例說明編印成

冊，分送衛生機關參考。 

撰稿者：王慧英（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衛生處） 

 
 


